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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科研行为规范（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教职工科研行为，积极构建科研活动全过

程诚信体系，营造健康向上学术研究氛围，提高科学研究水平，

推动学校科研工作良性发展，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

实际，特制订本规范。 

第一章  项目研究 

第一条 严格遵守学校科研项目管理办法，申报项目时，如

实填写申报书内容，不编造、伪造相关信息，不故意夸大项目学

术价值和社会效应。 

第二条 在项目申报、立项、评审、研究及结题过程中，按

照立项文件要求以及任务书或合同书等开展项目研究,不准编制

任何虚假材料或以任何方式干扰项目申报与评审。 

第三条 不得随意变更项目内容，不得违反规定将科研任务

外包、转包他人，不得利用科研项目为特定关系人谋取私利。 

第四条 横向项目须按学校有关规定签订合作协议，不得隐

瞒与合作单位以及参与人员的利益关系，并按协议完成研究任务。 

第五条 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确保科

研项目安全。 

第二章  科技成果 

第六条 科技成果申报材料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同一成

果不重复申报。 

第七条 尊重他人劳动成果，成果署名要公平、公正。 

第八条 科技成果转让、推广要遵循诚实、守信、互利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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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履行合同有关约定。 

第九条 学术论文严禁一稿多投，论文署名的每一位作者都

必须对论文有实质性学术贡献，坚决杜绝无实质性学术贡献者在

论文上署名。 

第十条 不得请他人代写文章或代他人写文章；不得由“第

三方”代投论文。 

第三章  知识产权 

第十一条 专利申请人要加强以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为目的

的专利申请及文案撰写，增强专利申请质量意识，坚决杜绝帮助

他人提交或者专利代理机构代理提交等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 

第十二条 增强知识产权意识，不抄袭、剽窃他人劳动成果，

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第十三条 严禁以个人名义私自转化职务科技成果。 

第十四条 不得弄虚作假，骗取职称晋升、奖励等，由成果

完成人个人原因造成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成果完成人需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第四章  经费使用 

第十五条 项目经费采购货物和服务等活动，经费支出审批

权限及采购严格按照学院采购管理办法、国有资产管理办法以及

经济合同管理办法中的有关管理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项目主持人应严格按照学校教科研项目经费管理

办法及国家有关科研的相关规定严格执行。 

（一）严禁以任何方式挪用、侵占、骗取项目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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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禁违规将项目经费转拨转移到利益相关的单位或个人； 

（三）严禁虚列伪造名单，虚报冒领科研劳务性费用； 

（四）严禁使用项目经费支付各种捐款、赞助、投资、罚款，

以及支付与科研无关的赔偿费、违约金、滞纳金等； 

（五）严禁购买与科研项目无关的设备、材料； 

（六）严禁虚构经济业务、使用虚假票据以文印费、耗材费

等各种名义套取科研经费； 

（七）严禁在科研经费中报销个人家庭消费支出； 

（八）严禁借科研协作之名，将科研经费挪作他用； 

（九）严禁列支按照国家规定不得列支的其他费用。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八条 本规范由科研处负责解释。 

 

 

 

 

 

 

 

抄送：院领导，党委委员，档。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1年 12月 8日印发    


	发文编号
	抄送
	日期2

		2021-12-10T11:18:18+0800
	我同意签署该文件，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




